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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960][bookmark: _Toc2660][bookmark: _Toc16659][bookmark: _Toc32437]新平县2018年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绩效
[bookmark: _Toc29974]再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玉财投〔2018〕1号）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19〕21号）的要求，县财政局监督评价股于2019年9月—10月对新平县2018年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开展绩效再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3048][bookmark: _Toc20304510][bookmark: _Toc13082_WPSOffice_Level1]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1634][bookmark: _Toc20304511][bookmark: _Toc3399_WPSOffice_Level2]（一）概况
[bookmark: _Toc30772]污水处理可以降低由于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危害，提高水体的使用功能，恢复城市乃至流域的良好水环境，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同时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项目背景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要求，2013年，玉溪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下辖七县污水处理厂集合为一个项目，按照《玉溪市市辖七县所属污水处理厂TOT集合招商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框架协议》要求，通过公开招标程序选择中标人，将污水处理厂三十年的经营权转让给中标人在玉溪市设立的项目公司，在经营期内由污水处理厂所在县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在此背景下，新平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与当时的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自2013年9月1日起，新平县污水处理厂交由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运营。
[bookmark: _Toc29542]2．项目目标
[bookmark: _Toc12299]加快我县治污项目市场化工作，推动市政共用事业投融资体制的建立，提高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效率。
3．项目依据
[bookmark: _Toc528048303]《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平县污水处理厂商业运营监督管理的通知》（新政办发〔2014〕11号）文件。
[bookmark: _Toc21446752][bookmark: _Toc15981510][bookmark: _Toc19939][bookmark: _Toc61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13]（二）预算及资金使用情况
1．资金下达情况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和新政办发〔2014〕11号文件要求，每年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纳入财政预算。2018年，县财政局将县人代会通过的部门预算以新财字〔2018〕1号文件批复到各预算单位，其中：批复到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污水处理服务费为390万元。
2．资金使用情况
   县财政局根据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当月《污水处理服务费申请》、《污水出水水量确认申请书》、《污水处理水质确认申请书》等资料，按《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的“每日计量、每月计费、每月支付”约定，采取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按月按时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截止2018年12月底实际支出318.02万元，余额71.98万元由县财政年终结余额度调整收回国库。支出标准为1-7月0.99元/m³、8-12月1.11元/m³。 
[bookmark: _Toc30005]（三）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20304514][bookmark: _Toc1396_WPSOffice_Level2]按照《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平县污水处理厂商业运营监督管理的通知》（新政办发〔2014〕11号）要求，在项目运营期间（2013年9月1日起满30年），负责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出水水质、污泥处置、大气排放、噪声控制、臭味控制等指标达到标准值。
    2018年运行情况。全年运行365天，在线监测全年进水总量为：301.679万吨，平均每天0.8265万吨，全年耗电75.7557万度，平均吨水电耗0.25度；全年絮凝剂药耗总量473.7公斤，万吨水耗药0.74公斤；全年脱泥量725.5吨，折合干污泥156.7吨，万吨水产干泥0.53吨，2018年污水处理达标率100%，污水处理率87.6%。在线监测平均化学需氧量（COD）进水浓度215.65mg/L，平均化学需氧量出水浓度27.22mg/L，平均氨氮进水浓度31.87mg/L，平均氨氮出水浓度1.60mg/L。按照在线监测数据计算完成化学需要量削减量为：565.5吨，完成率：102.6%；完成氨氮削减量为：92.77吨，完成率：103.2%。
全年处理污水301.68万吨，脱湿泥725.5吨，污泥处置量723吨进行卫生填埋，其中2吨用于新平县中医院和紫昊生物公司污水处理站活性污泥培养，污泥处置率达99.8%。
水质、水量变化情况比较表
	年度
	项目
	运行时间（天）
	处理水量（万吨）
	化学需氧进（mg/l)
	化学需氧量出（mg/l）
	氨氮进（mg/l）
	氨氮出（mg/l）

	2017年
	数值
	365
	296.56
	206.14
	24.68
	30.05
	1.44

	2018年
	数值
	365
	301.68
	215.65
	27.22
	31.87
	1.6

	
	差值
	0
	+5.115
	+9.51
	-2.54
	+1.82
	+0.16



减排任务完成情况比价表
	年度
	项目
	处理水量（万吨）
	化学需氧量进（mg/l)
	化学需氧出（mg/l）
	氨氮进（mg/l）
	氨氮出（mg/l）
	化学需氧量消减完成量（吨）
	氨氮消减完成量（吨）

	2017年
	数值
	296.56
	206.14
	24.68
	30.05
	1.44
	551.2
	89.8

	2018年
	数值
	301.67
	215.65
	27.22
	31.87
	1.6
	565.5
	92.77

	
	差值
	5.12
	9.51
	-2.54
	1.82
	0.16
	14.3
	2.97


[bookmark: _Toc21446754][bookmark: _Toc9426]（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申报2018年预算年度目标为：按月支付。在“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中显示的单位项目库“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立均为“123”，具体如下表1：
表1预算申报绩效指标表
	序号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

	1
	产出—数量
	123
	123

	2
	产出—时效
	12
	12

	3
	效益—社会效益
	123
	123


2．绩效再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根据评价对象的客观情况，通过综合分析该项目预计完成目标，本次绩效再评价确定如下绩效目标：
（1）出水水质、污泥处置、大气排放、噪声控制、臭味控制等指标达到标准值。
（2）COD削减量500吨，预期污水处理达标率100%。
（3）污泥处置量700吨，预期污泥处置率达99%以上。
（4）污水处理达标率100%。
（5）污水处理率达85%以上。
（6） 项目完成及时性。
（7）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针对以上绩效目标，具体细化了如下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表2再评价绩效指标表
	序号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

	1
	产出数量
	全年污水处理量
	完成不低于280万吨

	2
	产出质量
	污水处理达标率
	达标率100%

	3
	产出成本
	吨水电耗、万吨水药耗
	吨水电耗＜0.3度/吨，万吨水药耗＜3.5kg

	4
	产出时效
	月度污水处理
	按月完成

	5
	社会效益
	全年污水处理率
	＞85%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营期限内
	水质达标

	7
	生态效益
	化学需氧量削减量
	不低于516吨

	8
	生态效益
	氨氮削减量
	不低于87.9吨

	9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满意度≥90%


评价过程中再评价工作组根据绩效目标设置了对应的绩效指标体系，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905][bookmark: _Toc1992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15]（五）组织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528048307]1．基础管理
2018年新平污水处理厂按照北控水务集团公司考核要求做好污水处理厂的基础性管理工作，基础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夯实。
（1）人员配置：全厂员工14人，厂长1人，综合主管1人，生产主管1人，维修工2人，化验员2人，运行工6人，门卫1人，所有人员均持证上岗；一名机修工担任兼职安全员。成立了：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突发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等临时性机构，对污水处理厂的处置突发事件有所保障。
（2）制度建设：修编各类管理制度6册，新增管理制度8册，增加各类管理报表12份。
（3）培训考核：2018年参加业务区和项目公司各类培训102人次，上岗证培训6人次，人力资源含薪酬培训3次，环保法规培训9人次，安全培训48人次，设备管理培训26人次，工作目标管理复盘培训3人次，中国环保高级经理培训1人次。2018年进行全员绩效考核，对每名员工按月进行绩效考核12次，对被考核人进行绩效面谈。
2．运行管理
制订2018年生产运行工作计划，按计划进行实施。每月初对上月工作进行总结和纠偏，确保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实现。
（1）强化工艺管控。严格按照《云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评定标准》和《云南省城镇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执行。运行管理工作根据进水浓度和进水量，季节变换调整工艺指令。
（2）强化运行管理监督。严格执行巡查制定，坚持2小时巡查一次。由生产主管和厂长对运行管理进行抽查，夜班抽查、节假日抽查，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
（3）加强在线监测管理。严格执行《在线监测管理办法》，与云南中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运维合同，岗位员工每2小时对在线站房巡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在线设备正常运行。
（4）信息公开工作。根据环保法规要求：一是新平公司在厂大门口处设立信息公示栏，公示每天化验结果和企业相关信息；二是在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网公示企业生产状况和排污情况。
3．设备管理
2018年新平污水处理厂设备完好率达98.6%，其中AB类设备完好率为98.9%。为保证在线监站房的规范性，2018年9月对在线监测站房进行扩建；新增出水总磷总氮分析机一台， 2018年在线监测设备投资为：19.6万元， 2018年全年日常维护设备和大修重置设备金额为：50.88万元。增加污泥晾晒场一间、2018年11月对二期生化池和厂区围栏进行防腐工作。
每月对设备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总结，设备及配件采购严格按照三方比价原则实施采购，降低采购成本。设备现场管理责任、目标、实施情况可视化上墙管理。
[bookmark: _Toc9372]二、绩效自评情况
[bookmark: _Toc29104][bookmark: _Toc528048308]（一）绩效自评概述
[bookmark: _Toc528048309][bookmark: _Toc422]2019年9月县住建局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19〕21号）的要求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围绕2018年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提交了绩效自评报告。        
 （二）绩效自评结论
[bookmark: _Toc30553][bookmark: _Toc32093][bookmark: _Toc528048310]县住建局对项目绩效自评为：项目已按计划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使用，符合绩效评价指标要求，达到项目立项的预期效果。
[bookmark: _Toc5088]三、绩效再评价组织情况
[bookmark: _Toc19985][bookmark: _Toc528048311]（一）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20077][bookmark: _Toc18077][bookmark: _Toc11647][bookmark: _Toc28300][bookmark: _Toc5692]为全面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规范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8865]（二）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20304522][bookmark: _Toc19928_WPSOffice_Level1]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修订）
2.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
3.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平县污水处理厂商业运营监督管理的通知》（新政办发〔2014〕11号）文件
5. 《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玉财投〔2018〕1号）
6.2018年1-12月《污水处理服务费申请》
7. 2018年1-12月《污水出水水量确认申请书》
8. 2018年1-12月《污水处理水质确认申请书》
9. 《新平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字〔2013〕298号）
10.《新平县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和2018—2020年中期财政规划的通知》（新财发〔2017〕171号）
11.《新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19〕21号）
[bookmark: _Toc31460]（三）绩效再评价的方法
[bookmark: _Toc2103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23]1.再评价的主要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再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工作组主要采用审阅资料、现场调研、实地评价、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获取绩效再评价需要的资料或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法、查问询证法、实地考评法等分析方法对项目进行绩效再评价。
（1）审阅自评报告。评价工作组对项目主管部门上报的自评报告进行认真审阅，检查各项目实施单位的自评工作是否按要求完成，分析自评效果和报告质量，为实施绩效再评价提供相关依据。
（2）实地开展评价。评价工作组采取抽查方式进行实地再评价。实地再评价采取听汇报、查资料、找数据、核收支、看现场、访谈追踪、询问解释等多种方式，完成项目现场资料审阅、采集评价数据、现场踏勘、公众问卷调查、评价打分等具体内容。重点评价项目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项目立项规范性、项目组织实施与管理、资金使用管理、项目产出和效果、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等内容。
（3）评价结果分析。对预算支出部门和项目主管业务处室的评价结果、实地抽查项目的绩效考评结果、以及项目支出绩效总体评价初步结果，评价工作组进行内部集体讨论、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相结合，并将初步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支出部门交换意见，以确保再评价结果真实客观。
[bookmark: _Toc20304524][bookmark: _Toc6735_WPSOffice_Level2]2.实地再评价抽样
污水处理项目仅涉及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根据下达的资金量及项目的实施情况，计划对项目资金及实施情况全覆盖检查，检查率达100%。
[bookmark: _Toc2242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25]3.问卷调查
[bookmark: _Toc20304526][bookmark: _Toc21225_WPSOffice_Level1]拟计划向项目实施地受益人群发放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不低于48份。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掌握服务对象对部门预算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结果作为评价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的重要依据之一。问卷内容着重围绕项目支出的社会效益、满意度而设定。
[bookmark: _Toc30280]（四）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20304527][bookmark: _Toc24867_WPSOffice_Level2]1.绩效再评价指标
根据有关绩效评价要求及项目特点及结合前期调研了解情况，设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个一级指标，并将其分解为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评级指标。其中特别设置了部门绩效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部门是否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绩效目标合理性、线效指标明确性、处理污水量、出水达标等个性指标。对项目立项、资金落实、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以及项目实施后形成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受益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1439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28]2.绩效再评价指标分值权重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一级指标固定权重，根据项目绩效目标、预算支出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条件及要求、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的责任范围、结合项目性质和特点，着重对部分二级指标的权重分配和三级指标的分值设定进行逻辑性、重要性分析后，尽量使其指标权重的设定趋于合理、公平。因此，一级指标权重为15%：20%：35%：30%，二、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0304529][bookmark: _Toc28726_WPSOffice_Level2]3.指标解释
三级指标主要是根据一、二级指标内容，依据相关标准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绩效评价指标。指标解释是根据已确定的三级指标，结合一、二级指标以及指标的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作出简明扼要的阐述和说明，以使评价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能够对指标设立的目的和所要考核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充分、合理的评价支撑依据（相关依据）对评价指标所涉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投入情况主要评价针对该项目设立的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依据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过程情况主要评价预算执行是否有效执行、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情况主要评价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效果情况主要评价该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bookmark: _Toc20304530][bookmark: _Toc2048_WPSOffice_Level2]4.再评价标准
再评价标准是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衡量尺度，评价标准紧密结合项目申报绩效目标和预定完成指标,根据项目预算支出管理和项目实施的有关要求，按照绩效再评价确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结合指标权重和分值认真分析指标要素和评价要点对实现绩效目标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科学合理的设定指标评价标准（即：评分标准）。评价标准的设定，关键在于设定的分值能够合理公平的界定基层指标（三级指标）实现的程度，以确保评价打分结果能够获得评价与被评价双方共同认可。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出。依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玉财投〔2018〕1号）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具体等级划分为：得分≥90分为“优”；90分＞得分≥75分为“良”；75分＞得分≥60分为“中”；得分＜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232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04531]5.数据来源
通过事前深入项目主管部门调研，了解项目组织、管理、实施等基本情况，开展绩效再评价的有关数据来源采集，主要是在进行实地抽样评价前向县住建局和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收集有关资料和数据，同时根据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理要求，对项目实施方案、资金收支数据等进行核实。
[bookmark: _Toc528048315][bookmark: _Toc16914]四、绩效再评价情况
[bookmark: _Toc528048316][bookmark: _Toc9218]（一）绩效再评价综合结论
[bookmark: _Toc15217][bookmark: _Hlk525314439]综合结论：评价工作组通过项目资料查阅、问卷调查和现场踏勘，认为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实施做到了污水处理达标排放，降低了由于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危害，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同时确保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从对项目受益群众发放50份调查问卷回收情况来看，群众满意度为95.2%。最终评定“2018年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绩效再评价得分90分，评价等级为“良”。
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4：
表4：绩效再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
	11
	73.33%

	过程
	20
	14
	70%

	产出
	35
	35
	100%

	效果
	30
	30
	100%

	合计
	100
	90
	90%


[bookmark: _Toc28856]（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再评价结果，县住建局2018年污水处理服务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与预期目标除绩效管理存在一定的差距外，其余指标均已完成。绩效再评价调整后的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5：
表5：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实现情况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全年污水处理量
	完成不低于280万吨
	已完成
	2018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统计表

	
	产出质量
	污水处理达标率
	达标率100%
	已完成
	新平县环境监测站出具2018年1-12月水质监测报告

	
	产出成本
	吨水电耗、万吨水药耗
	吨水电耗＜0.3度/吨，万吨水药耗＜3.5kg
	已完成
	2018年公司自评报告

	
	产出时效
	月度污水处理
	按月完成
	已完成
	2018年报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全年污水处理率
	＞85%
	已完成
	2018年新平县城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统计表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营期限内
	水质达标
	已完成
	使用年限按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工程初步设计50年。

	
	生态效益
	化学需氧量削减量
	不低于516吨
	已完成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上报材料

	
	
	氨氮削减量
	不低于87.9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满意度≥90%
	已完成
	问卷调查


[bookmark: _Toc11187]（三）绩效再评价情况分析
1.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投入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方面。该项满分为15分，再评价得分11分，得分率73.33%。扣分项主要是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差、无量化、不合理。
2.过程情况分析
过程情况包括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三方面。该项满分为20分，再评价得分14分，得分率70%。其中：项目管理得分率为100%；财务管理得分率为100%；绩效管理得分率为0，扣分项主要是无绩效管理制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未开展。
3.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情况包括产出数量、产出时效、产出质量和产出成本四个方面。该项满分为35分，得分35分，得分率100%。
4.效果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项目实施使污水处理率达85%以上。
生态效益：项目实施使污水化学需氧量削减量达到516吨，氨氮削减量达到87.9吨。
项目可持续发展：按项目设计方案，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工程初步设计50年
受益对象满意度：通过对项目受益群众发放50份调查问卷回收情况来看，群众满意度为95.2%，即满意度≥90%，得分30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27995]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管理观念不到位，思想认识有误区。部门申报该项目绩效目标时，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立均为“123”，且项目预算年度目标为“按月支付”。（详见表1预算申报绩效指标表）
县住建局没有严格执行《新平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字〔2013〕298号）中“第八条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指向明确；（二）具体细化；（三）合理可靠”的要求。
从上报绩效目标来看，该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知不是十分到位，“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主观上认为只要按照相关资金支出政策合法合规地使用资金就没有错，至于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工作不是那么重要，对申报项目时须编制的绩效目标抱着应付差事的工作态度随意乱填，完全不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填报，更没有考虑资金使用是不是达到了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协调沟通机制不畅，及时性和主动性不强。年初申报项目预算时，大多数人认为申报预算和自己的科室无关，是财务科室的事情，而财务人员在对项目相关的业务知识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未及时主动与项目管理科室进行沟通，致使绩效目标的填报工作项目管理人员未参与，而是由财务人员自行填报，这样就导致上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指向不明、不细化、不可考核。
（三）宣传力度不到位，居民认知不足。由于部门和项目实施公司对该项目宣传不到位，50份调查问卷中有部分居民对污水通过处理后排放到什么地方？处理排放的污水可以用在哪些方面及项目从哪年开始启动？等问题不知道。
[bookmark: _Toc3783]六、建议
（一）转变观念，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县住建局应不断增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意识，把花钱和办事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加强项目规划和精准编制预算上。同时，对上报的项目绩效进行自评，对项目实施结果跟踪问效，努力实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使每一分钱都能发挥出效益。
（二）加强沟通，合理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绩效目标及填报不是单兵推进，而是团结协作的工作，所以部门应在各司其职的岗位上加强协调配合，依托项目实施方案，按照项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来合理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
[bookmark: _Toc31948][bookmark: _Toc20618]（三）加强宣传，提高城市居民环保意识。部门和项目实施公司在做好项目推进工作的同时，应加强宣传城市污水处理知识，促使居民进一步加深对排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从而增强对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附件：1.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含打分）
　　　2.调查问卷
　　　3.项目主要工作底稿
　　　4.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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